
第7卷第3期

1998年9月

上海水产大学学报
JOURNAL OF SHANGHAI FISHERIES UNIVERSITY 

国际渔业管理制度的最新发展

及我国渔业所面临的挑战

Vol. t. No.3 

Sep.. 1998 

THE RECENT DEVELOPMENT OF THE REGIME OF 

INTERNATIONAL FISHERIES MANAGEMENT 

AND THE CHALLENGE FACED BY CHINESE FISHERIES 

黄硕琳 HUANG Sh uo-Lin 

(上海水产大学科研处. 200090) (Scienti!ic Research Divisio帽. SFU. 200090) 

摘 要 本文分析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签订以来，有关渔业管理的一系列国际协定和公

约所体现的国际渔业法律制度的发展趋势F介绍了最新的渔业管理的概念和方法，包括 "生物资

源的可捕量"概念，"负责任渔业"的概念，"预防性措施"的概念，"预防性参考点"的概念z并根据这

些概念和有关国家渔业管理的实验，归纳出渔业管理发展的特点。作者结合我国渔业管理的实际，

分析了我国渔业管理存在的问题和所面临的挑战，并提出了几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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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情况

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是国际海洋法史上的-个重要里程碑，标
志着国际海洋法律制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自《公约》签定以来，特别是1994年11月16

日《公约》生效以来，国际上有关渔业的公约、协定、决议等，都是以《公约》有关渔业的规定为基
本框架，对海洋温业资源的开发、利用、养护和管理作了更进一步或更具体的规定。总体上说，

这些公约、协定或决议的规定，体现了国际谧业法律制度的发展趋势，代表了国际社会对温业
资摞养护和管理观念的进一步深化和扩展。

1982年以来，有关渔业的主要国际公约、协定或决议见表1。这些国际法律性文件或指导性

文件的生效和实施正在使世界海洋渔业的秩序和管理制度发生深刻的变化。毫无疑问，这些变
化正在并且将更大幅度地对我国的植业生产和温业管理产生正面或负面影响。最近中日两国
签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植业协定》正是这种影响的具体体现。

在这种形势下，我国的植业如何适应国际渔业管理制度的发展和变化及其产生的影响F在

1998一07-07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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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大背景之下，如何调整和理顺我国的渔业管理体制F在现行的国际植业法律制度下，如何
协调我国与周边国家的渔业关系，进一步开展国际植业合作。这些问题不可回避地摆在了渔业

生产及管理决策部门和各级领导的面前。

寝1 有关国际渔业公约、协定.决议

Tab. 1 Internatlonal conventlons， agreements or resolutlo皿relatlng to flsherles 

称
一-

约

名
一

公

件
一

法

文
一

手

-
海国A口联

通 过时间 主要内容 备 注

1982年4月30 日，第三次联合 规范人类与海洋 有关的一切 有关海洋的国际基本法律.

国海律法会议通过，1994 活动.

年11月16 日生效.

联合国大会《关于大洋 大型 1989年12月22 日44/225号决 在各大样和海的公海海域，

流网捕鱼活动及其对世 议， 1990年 12 月 21 日 45/ 包括闭梅和半闭海，全面

界海津生物资源影响的 197号决议，1991年12月20 禁止大型流网作业

决议》 日46/215号决议.

坎昆宣言 1992年5月8 日，负责任渔业

国际会议通过.

发表了20条原则宣言，要求

加强渔业管理，以避免渔

业资源过度捕捞和 生物

多样性的丧失.

1992年6月14 日，联合国环境 强调资源 持续发展的重要

与发展会议 性。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 公海渔业资源的持续利用，

会通过 国家管辖范围内 渔业资

源的保护和管理.

促进公海渔船遵守国际养护 1993年11月27 日联合国粮农 加强公海渔船船旗国的责 对签署国具有法律约束力，

与管理措施协定 组织第二十七届大会通 任，建立国家级公海渔船 为《负责任渔业行为国际

过. 档案，规范所有公海渔船 准则》的一部分.

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

二十一世纪议程

国际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

执行1982年12月10 日4联合

国海津法公钩'有关养护

和管理'警界鱼类种群和

高度湘掷鱼类种樨的规

定的协定

的活动.

1995年10月3 日联合国粮农 确定负责任渔业活动的原则 该守则为非法律性文件，但

组织大会通过 和标准. 包括了一些有约束力的

文件和 许多有约束力的

条款.

1995年8月4 日联合国跨界鱼 规范国家管辖水城外，跨界 对签署国具有法律效力.中

类种裤和高度湘游鱼类种 鱼类种群和高度湘游鱼 国于1996年11月6 日签署

理事会议通过，1995年12月4 �除种群的养护和管理，也 了该协定，但对有关事项

目联合国大会通过. 比照适用于 国家管辖水 作了声明.

城.

中自令海狭"资源，事护与管 1994年6月由中自令 海捕鱼 确立中自令 海 狭鲤资源 养 由中国、 日本、韩国、波兰、俄

理公约 固和精海国签定. 护、管理和合理利用的国 罗斯和美国签署.

际机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 日本国渔 1997年11月11 日由中 日两回 确立两国 专属经济区内的相 待两国履行各自国内法律手

业协定 政府的代表于东京签署. 互入溢的管理机制，设定 续后，经政府间换文生效.

暂定措施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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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际渔业法律制度的基本内容和最新发展

国际、渔业法律制度的基本内容主要体现在《公约》有关专属经济区的条款和有关公海植业

的条款中。

在专属经济区内沿海国的主权权利主要有两种:①以对自然资源的勘探和开发、养护和管

理为目的的主权权利F这种自然资源包括生物资源和矿物资摞;②从事其他经济性开发的主权
权利。

在专属经济区内，沿海国的管辖权主要涉及以下三种活动:对人工岛屿、设施、结构的建造

和使用的管辖权;对海洋科学研究的管辖权;对海洋环境的保护和保全的管辖权。

但是， ((公约》在给予沿海国对渔业资源的主权权利和专属管辖权的同时，也确定了沿海国

养护和管理海洋生物资源的责任和义务。这些责任和义务包括:决定专属经济区内生物资源的

可捕量(T otal Allowable Catch， TAC);参照可得到的最可靠的科学证据，通过正当的养护和

管理措施，确保专属经济区内生物资源的维持不受过度开发的危害;采取的养护和管理措施，
应在各种有关环境和经济因素的限制下，使捕捞种群的数量维持在和恢复到能够生产最高持

续产量的水平，并考虑到捕捞方式、种群的相互依存及国际最低标准;采取的养护和管理措施，
应使与所捕捞鱼种有关联或依赖的鱼种的数量维持在或恢复到其繁殖不受严重威胁的水平
上p在适当的情形下，应通过各主管国际组织，经常提供和交换可获得的科学情报、谧获量和植

捞努力量统计，以及其他有关养护鱼的种群的资料[联合国第三次海洋法会议 1996J。

进入90年代以来，由于世界性的植业资源的急剧衰退和过度捕措，国际社会对渔业管理的

重视程度越来越高。新签定的植业协定、公约提出了不少新的渔业管理的概念和方法，给植业

管理注入了新的内容和涵义。这些概念和方法有以下几个方面。
"生物资摞的可捕量"的概念是指参照可得到的最可靠的科学证据，在确保生物资源的维

持不受过度开发的危害的前提下，确定生物资源的、渔获量，使捕捞鱼种的数量维持在或恢复到

能够生产最高持续产量的水平，并考虑到与所捕捞鱼种有关联或依赖的鱼种所受的影响，使这
些鱼种的数量维持在或恢复到其繁殖不会受到严重威胁的水平之上。

"负责任植业"(Responsible Fisheries)的概念指z在协调的环境中渔业资源的持续利用;

采用不损害生态环境、资摞或确保渔获质量的捕捞和养殖方式;采取符合卫生标准的加工方

法，增加鱼晶价值F开展贸易活动，促使消费者能事受到良好质量的鱼品。

"预防性措施" (Precautionary Measures) 的概念是指在植业管理中，考虑渔业的不确定

因素和在未全面了解植业的内在联系的情况下采取行动的需要，特别强调z考虑未来人类的需

要，避免造成不可逆转的影响g对不良后果进行事先预测，考虑避免或能迅速纠正不良后果的

措施;任何必要的纠正措施应立即付诸实施，而且应能迅速达到目的，从时间上不应超过20至
30年F当利用资源所产生的影响尚不能确定时，应优先考虑保护资源的再生能力。

"预防性参考点"(Reference Point)的概念是指通过议定的科学程序推算得出的估计数

值，该数据代表资源和渔业的状况， 可用为渔业管理的标准。预防性参考点分为两种， 养护或

极限参考点和管理参考点。极限参考点用来制定界限，管理参考点用于满足管理目标。如果决
定某渔业参考点的资料欠佳或缺乏，则应订立临时参考点。渔业管理应采取措施确保参考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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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逾越(黄硕琳1998a)。
从这些国际渔业法律制度的内容以及最近发展的新概念和新方法，可以归纳出国际渔业

法律制度的发展趋势:①国际社会对渔业资源养护、管理和利用的重要性和意义的认识不断提

高，建立海洋植业新程序，对谧业资源进行有效管理的要求日益强烈。②国家对植业资源的养
护与管理的责任，乃至对整个渔业活动的责任不断被强化。植业活动已不再被看成是某一温船
或某一公司的单一活动，而被看成是国家授权的行为或活动。国家被要求对渔业资摞的养护、
管理和合理利用进行强有力的规范与管理，承担起更大的责任。③温业资源养护与管理的方法
和措施不断地细化和量化。专属经济区制度规定了确定可捕量或总可捕量，决定本国捕捞能力
的方法和措施p有关协定及负责任植业行为守则又规定了预防性措施、特定种群目标参考点和
特定种群极限参考点等具体的量化管理措施。这些管理方法和措施的出现，反映了国际渔业管
理制度的发展由简到繁，由原则到具体，由定性到定量的发展趋势。④渔业资漉养护和管理措

施的实施或执行的标准逐步具体化、国际化。各有关公约、协定和守则确定的有关实施和执行
的制度和标准不断增加。国家被要求z建立捕鱼批准和登记制度F完善植业数据的统计、收集和

保存制度，确立渔船、温具的标志制度F遵守温船船员培训11、发证和值班标准等。这些制度或标
准的建立、完善和遵守都要求按照公认的国际标准和方法进行。⑤一些不利于温业资摞养护和
管理的传统概念受到猛烈的冲击或实质上已被修改。由于公约、协定等确定了养护公海生物资
摞的义务、预防性措施的适用、分区域和区域管理组织和安排的职能等，国际法上的公海捕鱼
自由的概念实际已经不复存在了。由于规定了分区域和区域的执法合作，传统的公海植船的船
旗国管辖原则也受到了一定的冲击。协定规定的有关"非组织成员和非安排参与方"的条款，排
除了非成员方的温船在谧业管理组织或安排所订立的养护和管理措施管制的区域和分区域内
捕鱼的权利。这种规定与其实际执行将影响对"条约效力不及于第三国"这一国际法基本原则
的实际修正的效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谧业局 1997)。

3 有关国家渔业管理的发展态势

3. 1 有关国家建立专属经济区的情况

到目前为止，在150个沿海国家中，近100个沿海国宣布建立专属经济区，另有18个沿海国
宣布建立专属渔区。在东亚、中亚和南亚的18个沿海国中，16个国家宣布建立专属经济区(见表
2)，我国也已宣布了对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主权权利。世界范围内的所有海域，目前尚未设立

200海里水域的，只剩下波斯湾一个海域。

总体看来，以专属经济区制度为渔业管理的基本制度，全面行使国家对植业的管辖权，已
经成为国际法发展中的不可阻挡且不可逆转的趋势。

3.2 发达国家的渔业管理的基本状况

表3列出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1个成员国的渔业管理实施状况。这些国家的植业管理状
况可以归纳如下:

(1)黄硕琳. 1998a. 海津法公约和相关国际渔业协定的基本内容及发展状况. 上海渔业经济. (2)， 8-17. 

(2)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渔业局(编). 1997. 国际渔业法规汇编. 1-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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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在渔业管理中都采用可捕量(TAC)限制方法，而未采用TAC的国
家只有芬兰、土耳其和希腊等。

黄硕琳z国际渔业管理制度的最新发展及我国渔业所面临的挑战3期

表2 东亚、中亚和南亚建立有关海洋区域的情况

Claims to maritime zones by East， Central and South Asia Tab.2 

领海〈海里〉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200米等深线或可开发深度

200海里或大陆边外缘
至可开发深度

200海里或大陆边外缘
200海里或大陆边外缘
至可开发深度

架'

200海里

专属经济区(海里〉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由座标点确定
200 
200 

200 
200 

毗连区(海里〉

18 

24 
24 

24 

24 
24 

200梅里或大陆边外缘
200米等深线或可开发深度
200梅里或大陆边外缘

200 
200 
200 

24 

ozu
‘3
句，"
。，"
。，"

咱···
al·

-B&

唱···

嘈，，.

国 家

孟加拉
文莱

柬埔寨
中国
朝鲜
印度

印度尼西亚

日本

马来西亚

马尔代夫
缅甸

巴基斯坦

菲律宾

韩国
新加坡

斯里兰卡
泰国
越南 24 

注，本表据[United Nations 1994J. 

寝3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渔业管理状况
Tab. 3 Fisheries management of Member States of OECD 

国 家

美国
加拿大

冰岛
挪威
瑞典
丹麦
芬兰

德国
荷兰
法国

比利时
英国

爱尔兰
西班牙
葡萄牙
意大利

希腊
土耳其

澳大利亚

新西兰
日本

注s本表据欧庆贤[1994J.

额配量获叫
一

有

有

个jlj渔获量配额

有
有

有

有

有

间接限制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许可制度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TAC制度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渔业权制度有有

有
有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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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所有采用TAC进行温获量限制的国家，都结合采用禁憧期、禁渔区、网目限制等间

接限制措施。在21个国家中，有15个国家对所有的植业采取温业许可制度，同时进行渔获量限

制。

实施憧获量个别配额制度CI ndividualQuota， IQ)的国家有加拿大、挪威、瑞典、比利时、
爱尔兰等五国，而实施温获量个别可转让配额制度CI ndividual Transferable Quota， ITQ)的
国家有美国、冰岛、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四国。

从发展的动向看，今后实施IQ和ITQ制度的国家将会增加，各国实施IQ和ITQ管理的
植业也会增加。

3. 3 渔业管理的发展特点

从以上所涉及的情况，不难看出植业管理呈以下发展特点:①渔业管理已从生产限制与调

节型转向渔业资源养护型s从传统的对、渔业投入的管理转向对植业产出的管理。②大部分发达

的渔业国家采用了TAC管理，一定程度反映了这种方法对资源保护和生态环境的有利影响。
③由于渔业的类型多、资源状态不同，多数国家采用以TAC为主，配合采用各种间接限制方
法的制度。④在TAC的基础上加以改进的方法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⑤日韩两国正
加快实施TAC的步伐，不可避免将要求在东、黄海海域实施以TAC为主的管理制度(黄硕琳
1998b)。

4 我国渔业管理存在的问题及面临的挑战

4. 1 存在问题

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发以来，我国颁布了一系列植业法律、法规，建立起了我国的渔业
管理体制。迄今为止，我国所颁布的渔业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达500多件。这些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涉及对资源、谧船、渔港、市场、产品质量、水生野生动植物和涉外植业的管理，规
定了温业许可制度、禁温区、禁渔期、最小网目尺寸、禁止使用的渔具渔法、渔船马力、功率限
制、渔场安排等，使得海洋植业生产和管理有法可依，保证了我国植业生产的基本有序。

但是，与国际植业管理的要求相比，与有关国家的植业管理制度相比，我国植业法律、法规

所确立的渔业管理制度有着致命的弱点，很难使我国对渔业资糠的开发能力与渔业资源的承
受能力相适应，因此，按目前的状况看，很难保证对温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首先，我国目前建立的许可制度不是建立在资源的实际状况的基础上。也就是说，我国允

许进行捕捞生产作业的渔船数不是根据资源量的多少来确定的，而是根据上一年的作业船数

来确定的。在这样的管理制度下，捕捞作业的规模将持续扩大，直至生产出现亏损为止。此时，
植业资源必然已严重衰退，甚至枯竭，而投入捕捞生产的大量资金也必然无法收回，造成的后
果是水域生态遭到破坏，资摞崩愤，直接经济损失和间接经济损失巨大。

其次，我国目前的渔业管理措施以禁渔区、禁渔期、休渔区、休温期为主。这是一种间接限

制捕捞努力量的管理措施。这类管理措施一般用来保护鱼类的产卵场或保护幼鱼，在一定的情

况下还可减少总体捕捞努力量。这类措施具有容易操作、执行成本低的优点，但是也具有致命

(3)黄硕琳. 1998b. 国际渔业管理的动向. 上海渔业经济， (1) ，3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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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弱点。随着捕捞技术的进步，这种管理措施容易造成谊获量过大的后果，在禁止期限或禁止
区域之外，也容易产生捕措努力量投入的高峰，对渔业资源造成损害。

再者，我国近年来养殖业发展迅速，养殖产量已占渔业总产量的一半以上。但是对养殖业

自身所带来的市染问题，水体的养殖容量问题，种质资源的保护及优化问题等方面，都缺乏制
约性规定，使养殖业的发展出现了无章而循，缺乏管理的局面。

另外，从植业法律法规的执行角度来看，一些植业法律、法规不配套或难以执行的问题大
量存在。同发达国家的植业执法力量相比，我国的渔业执法队伍无论在装备、素质、监测手段和
执法手段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正是由于植业法律、法规的不健全和执法环节的薄弱，造
成了相当程度的捕捞力量发展失控，无证温船泛滥的局面。

4.2 面临的挑战

全国人大常委会已于1996年5月15日批准了《公约)) ，这标志着我国将全面行使《公约》赋予

我国的权利、管辖权，同时履行我国的义务，承担起养护管辖海域内生物资源的义务。对我国的
植业管理来说，无疑是面临着一次严峻的挑战。

挑战之一，如何确定专属经济区内生物资源的可捕量?如何使捕捞种群的数量维持在和恢
复到能够生产最高持续产量的水平?确定生物资源的可捕量，按目前国际上普遍的作法，至少
需要5年准确的渔获量统计和捕措努力量统计，可目前我国在这方面的统计较为提乱，而我国
目前采取的间接管理的措施也不可能使生物资源维持或恢复到最高持续产量的水平。

挑战之二，在国际渔业管理中，船旗国的责任被大大强调了。国家有义务建立捕鱼的许可

和登记制度，完善温业数据的统计、收集、保存和定期交换制度，温船船员的培训制度。这些制
度的建立，都有一些国际公认的标准。就我国而言，目前要建立和完善这些制度，需要大量的人

力、物力及技术和强有力的行政领导的支持。

挑战之三，如何在黄海、东海和南海海域执行专属经济区制度，建立与邻国的新型植业关
系。我国与日本已签订了新的植业协定。由于我国的捕捞力量已大大跑出日本，这一渔业协定

能否有效执行主要取决于我国。如果没有有效的手段来确保我国渔民按照新温业协定的规定
从事植业活动，无疑会给外事部门和渔业行政管理部门带来大量的涉外事件，也无疑会损害我
国在国际上的形象。

挑战之四，如何解决大量谊民、渔船的出路问题。随着专属经济区制度的建立和实施，我国
周边国家己错纷开始行使其对管辖水域内的生物资源的主权权利，大量的我国渔船渔民的生

产作业海域可能丧失.如果没有有效的手段来解决谊民、渔船的出路问题，则海洋生物资源的

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只是一纸空话.同时，也会引发一些社会不安定因素及同外国谊民、外国植
业管理机掏的对抗事件.

挑战之五，如何与邻国协调渔业管理措施。东海、黄海、南海都属于半闭海性质的海域，主
要渔业资源分布在整个海域，而且大部分种类互相关联或相互依赖。要保护好这类资源，需要
所有沿岸国家的通力合作，各国的、渔业管理和养护措施应兼容、协调。目前，日本、韩国都已启
动了实行TAC管理的计却」在渔业协定的签订和今后的实施过程中，日韩两国无疑将会要求

按《公约》的精神协调植业管理措施。这种要求必将给我国的渔业管理带来巨大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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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几点建议

(1)通过各种手段，包括举办有关人员的海洋法律知识培训班，加强对《公约》及有关的温
业公约、协定的宣传力度，使各级领导、广大温业科技工作者和植业生产人员对国际海洋法律
制度的具体规定及国际谧业管理的发展状况有比较深入的了解，转变观念，为适应今后严格的

温业管理作好思想和心理准备。
(2)根据我国所加入的国际公约的精神，完善我国的渔业法制建设。随着国际植业法律环

境的变化及我国渔业经济体制的变革，我国的渔业法制建设已明显滞后，我国的渔业法律、法
规所建立的渔业管理体制已不能适应国际和国内形势发展的需要，应尽快修订《中华人民共和

国渔业法>>，使之与《公约》相适应。应尽快制订与我国的《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法》相配套的《专
属经济区内生物资源开发与管理条例》、《专属经济区内外国渔船管理条例》、《中日渔业协定实

施细则》等行政法规或规章，使专属经济区内的生物资糠的开发、养护与管理有章可循、有法可
依。

(3)尽快着手规范我国的捕捞生产数据收集和统计制度，建立植船许可档案，包括远洋温
船档案。这些基础数据既是渔业管理的决策依据，也是我国与邻国进行渔业谈判或渔业合作的
基础资料F同时又是今后国际谧业组织或区域性渔业组织要求各成员国提供交流的必不可少
的资料。

(4)选择1-2个单鱼种植业，进行TAC管理和配额管理等先进的管理模式的初步尝试，

探索产出管理模式与我国渔业生产实际情况相结合的结合点与具体操作方法，逐步把产出管

理模式引进我国的渔业管理制度中。
(5)改变过去渔业领域只注意技术研究，而不重视管理体制研究的状况。组织力量开展海

洋植业的理论研究，开展对现行的各种植业管理制度、措施的有效性的评价研究，研究既适应
我国渔业实际情况，又能对资摞起到真正保护作用的管理方法和体制。一种好的管理方法或体

制所起的实际效益和发挥的作用往往要比某一技术的改进所产生的作用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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